
协同发力推动广东省打击洗钱犯罪工作迈上新台阶 

 2021 年，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坚持“金融为民、金融安民”初心使

命，充分发挥反洗钱职能，紧抓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》施行契机，拓

展跨部门合作广度深度，强化洗钱犯罪打击力度，推动广东地区（不

含深圳）洗钱罪判决在判决数量、涉案主体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：全

年共推动 51 宗案件以《刑法》191 条洗钱罪定罪宣判，判决数量超历

年总和，较 2020 年增长近 4 倍，洗钱罪判决在全省 20 个地市“全面

开花”，消除了办案空白点，成功推动包括全国首批“自洗钱”判决在

内的 11 宗“自洗钱”案件宣判。 

内育外引  

构建打击洗钱犯罪全链条  

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积极打造“省-市-县”三级联动工作格局，

通过签署合作备忘录、党建联学共建、联合培训、情报座谈等方式，

多渠道巩固深化与公检法部门的联系，建立从异常交易监测、可疑

线索研判、深挖资金交易链条到协助证据收集和犯罪情形认定的全

流程打击洗钱犯罪链条。 

 



多方协同  

双线发力推动洗钱案件判决  

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》实施后，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对标对本，结

合地区实际将毒品和走私犯罪作为推动洗钱入罪的突破口，通过联合

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举办专题培训会、与公安、海关等办案部门互设培

训讲堂等方式，有效凝聚推动“自洗钱”等洗钱案件侦、诉、判的共

识；协助有关部门在各类洗钱上游犯罪中深挖细掘洗钱线索，织密打

击洗钱犯罪的“天网”，全年共推动包括 11 宗“自洗钱”在内的 51 宗

洗钱罪判决。 

 

 

科技赋能  

反洗钱调查职能充分彰显  

全力发挥“金融情报站”作用，构建立体化反洗钱调查体系，为

有权部门提供高、快、精、准的金融情报，搭建可疑交易分析平台，

提供专业的资金分析支持，全年共向有关部门移送线索 500 余条，涉



及地下钱庄、毒品、走私、非法集资等犯罪类型，开展案件调查 700

多宗，协助破获案件 130 余宗，涉案金额近 2000 亿元。 


